

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
2019年第二次招聘非在编工作人员简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按照建设一支数量充足、结构合理、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要求，为加快特色鲜明、全市一流高职学院建设步伐，进一步提高学院教育教学和科研（社会服务）工作水平，经学院研究，决定面向社会诚聘非在编在岗工作人员4名。 
一、学校概况
 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始建于1964年，是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举办，市教委主管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。学校现有两个校区，江北校区地处重庆观音桥商圈都市旅游区，长寿校区坐落于重庆长寿菩提山文化旅游区菩提山麓，占地700亩，建筑总面积20余万平方米。
学校以工科类专业为主，兼有经、管、艺类专业，以化工与医药、机电与控制、安全与环保为特色，生物化工、食品药品、装备制造、土木建筑、财经商贸、环境安全、文化艺术等多门类专业协调发展，是一所行业优势突出，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。学校设有化学工程学院、环境与质量检测学院、制药工程学院、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、大数据与自动化学院、建筑工程与艺术设计学院、财经学院、通识教育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等9个二级学院，开设专业35个（其中，国家级重点建设专业2个，市级重点或骨干专业7个），现有在校全日制学生7300余人。学校是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，是石化行业“全国示范性实训基地”，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20多次荣获团体和个人一等奖。
二、招聘原则
按照民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，采取考核方式招聘，由学院自主进行。
三、招聘数量
本次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4名。(详见《重庆化工职业学院2019年第二次招聘非在编在岗工作人员情况一览表》)
四、招聘范围
招聘人员面向社会，凡符合招聘条件的各类人员均可报名应聘。
五、招聘条件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、工作责任心强、热爱教育事业、遵纪守法，服从学院的工作安排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；
（二）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、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、较高的业务素质，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绩优良，工作期间工作业绩突出；
（三）具有教育教学和科研等能力所要求的身心条件；
（四）自愿被派遣到学院长寿校区服务6年及以上，且除因学院工作需要调整岗位以外，应至少在应聘的岗位上工作满6年；
（五）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六、工作地点及待遇
（一）工作单位：重庆化工职业学院；主要工作地点：长寿校区（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）。
（二）招聘的本批人员原则上采用劳务派遣制用工，符合学院公开招聘条件者，可自愿报名参加学院公开招聘。
（三）工作报酬：按照《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非在编在岗人员管理办法》执行，特殊人才按照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执行，享受学院有关非在编在岗人员其他福利待遇，缴纳“五险一金”，年均月工作报酬为5000-9000元。学院提供在长寿校区工作人员的交通、临时住宿、伙食等福利。
七、招聘程序和方式
(一)报名
报名工作由学院各用人单位完成。凡符合招聘条件者最多可选择1个岗位，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网站（http://www.cqhgzy.com）下载《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招聘非在编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》，如实填报后发至用人单位的电子邮箱（见附件1），邮件标题请以应聘单位-岗位-姓名命名。报名后，不得更改报名信息。
本招聘简章常年有效，从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，根据报名情况适时组织考核，招满为止。
具体联系人：见附件1
人事处联系人：陆老师、刘老师  电 话： 023-81886011
(二)资格初审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各用人单位依据报名者提供的《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招聘非在编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》，按招聘岗位条件进行网上资格初审，初审合格者，由用人单位通知前来参加考核。
(三)考核
[bookmark: _GoBack]考核时间：根据报名情况适时组织
考核地点：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或江北校区（具体地点另行通知）
考核采取专业技能考核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专业技能考核由用人单位与应聘者通过面谈、查询资料、专业技术技能考核或试讲等多形式进行；面试由人事处根据岗位情况适时牵头组织，采用个别面谈或集中面试方式进行考核。
（四）确定聘用人员
学院对考核合格者根据考核成绩择优确定拟聘人员，同时组织拟聘人员体检（体检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），对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聘用人员。
聘用人员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1.学历证、学位证；
2.相关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；
3.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；
4.相应职位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（五）手续办理
按照学院通知办理相关入职手续，正式报到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或学院人事处正式通知的时间为准。
本简章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
1.重庆化工职业学院2019年第二次招聘非在编工作人员情况一览表
2.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招聘非在编在岗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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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    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2019年第二次招聘非在编在岗工作人员情况一览表
	序号
	用人部门
	岗位名称
	用工方式
	招聘名额
	招聘条件要求
	说明
	考试考核
	联系地址
	用人部门联系人、电话及邮箱

	
	
	
	
	
	学历（学位）
	专业
	性别
	年龄
	其他条件
	
	测试方式
	面试方式
	
	

	1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专任教师
	劳务派遣
	3
	全日制普通高校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及以上
	马克思主义理论类、哲学类、法学类、心理学类
	不限
	35周岁及以下
	其中面试思政教师需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
	有工作经验者优先
	面谈或专业考核
	参照结构化面试
	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
	屈老师：18716288080；3505168516@qq.com

	2
	环境与质量检测学院
	实验教师（管理员）
	
	1
	
	药学类、化学类
	
	
	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上或者高级技师资格证书者，可放宽到全日制本科学历并取得学士学位
	1.有工作经验者优先；
2.本岗位需要坐班工作。
	
	
	
	陈老师：023-81886069，  569454025@qq.com



附件2：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
招聘非在编在岗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	此处粘贴照片（必贴）

	籍  贯
	
	民  族
	
	出生年月日
	
	

	户籍所在地
	
	职  称
	
	政治面貌
	
	

	初学历/学制/
	
	学  位
	
	专  业
	
	

	最高学历/学制
	
	最高学位
	
	专  业
	
	

	外语等级
	
	计算机等级
	
	身高
	

	应聘岗位
	
	应聘专业
	

	现工作单位
	
	现工作岗位
	

	通信地址
	
	邮  编
	

	毕业院校
	
	毕业时间
	
	电子邮箱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配偶情况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日
	

	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
	学历/学位
	
	专  业
	
	毕业院校
	

	
	工作单位
	
	职称/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直系亲属情况
	关系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日
	工作单位和职务/职称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主要学习、培训经历

	自何年月
	至何年月
	在何地、何校（单位）、何系、何专业学习（进修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主要工作经历

	自何年月
	至何年月
	在何地、何单位、从事何工作、任何职务、职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应聘理由及本人的应聘优势
	

	反映本人工作业绩和工作能力的情况
	

	反映本人能力的证书获取情况
	

	是否服从学院安排到其它工作岗位
	
	表中填写的内容是个人意愿的真实表达，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可信，如经查实（包括试用期间查证）存在虚假信息，本人愿接受处罚并承担一切责任。

本人亲笔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本人愿意去的其他工作岗位
	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人事处制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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